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110年度「輔導列車」系列講座實施計畫 

一、辦理依據：本中心教師希望心坊諮商輔導支持體系實施要點。 

二、辦理宗旨 

(一)擴大教師諮詢服務範圍，落實學校輔導之目標。 

(二)提升教師教學效能，提供學生個案輔導實務知能。 

(三)提供教師工作紓壓實務知能，以提升教師身心健康。 

三、申請對象：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市立幼兒園）。 

四、辦理地點：本中心教師希望心坊。 

五、講座內涵 

(一)為提升教師教學效能，提供學生個案輔導實務知能及提供教師工作紓壓實務知

能，以提升教師身心健康，均得組織自主學習團隊或小型工作坊申辦本活動。 

(二)各校依以下系列主題中，擇 1 主題規劃及邀聘該主題合適之講座人選辦理，每

案以 1 至 3 小時為原則： 

1. 情緒與壓力調適個案輔導實務 

2. 人際關係模式個案輔導實務 

3. 校園霸凌事件之處遇 

4. 從家庭議題談學生偏差行為之處遇 

5. 家暴目睹兒童個案輔導實務 

6. 性平/性別議題個案輔導實務 

7. 校園性騷擾、性霸凌、性侵害事件之處遇 

8. 師生衝突事件之處遇 

9. 憂鬱症/自傷/自殺個案輔導實務 

10. 拒學/懼學個案輔導實務 

11. 3C 成癮個案輔導實務 

12. 情感議題個案輔導實務 

13. 教師紓壓，以下列 9 個主題為範圍 

(1)情緒調適與壓力管理實務 

(2)運動紓壓：有氧律動、瑜珈、肢體延展、太極導引及養生氣功等 

(3)身體減壓實務演練：肌肉放鬆訓練、痠痛預防及脊椎保健等 

(4)紓壓 DIY：穴道指壓、經絡按摩等 

(5)正念減壓及冥想放鬆：靈性按摩、轉念舒壓等 

(6)音樂紓壓：頌缽音療等 

(7)芳療紓壓：香氛與情緒、五行精油按摩等 

(8)表達性藝術紓壓：曼陀羅、禪繞畫及粉彩、故事牆等 

(9)園藝療癒紓壓：多肉植物等 

六、申辦方式 

(一)依本中心申請表格式填寫並經學校完成核章程序後，掃描成 PDF 或 JPG、JPEG

圖檔，上傳至「臺北市教研中心輔導列車檔案上傳頁面」（請由臺北市教師在



職研習網首頁「好站連結」中連結，帳號：train，密碼：2012）。計畫申請獲

准後，如有取消或異動，須於辦理講座日前 7 天以電話通知本案承辦人員(研

究教師:王秋敏，電話:2861-6942 轉 222)，辦理異動程序，否則將延後下次申

請順位。 

(二)本年度輔導列車辦理場地為本中心教師希望心坊內，心坊場地簡介詳如附件 1，

各校可依課程需求擇定區域，經本中心審核後確認辦理的場地，另若申請使用

之日期或場地重疊者，依提出申請時間之先後順序錄取，本年度申請日期於 7

月 31日截止。 

(三)鐘點費支付標準 

1. 外聘鐘點費每小時新臺幣 2,000 元之支領對象為：服務單位與臺北市政府

無隸屬關係者，並含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各院區、本市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退休教師及私立學校教師。 

2. 外聘鐘點費每小時新臺幣 1,500元之支領對象為：服務單位與臺北市政府

有隸屬關係者，含本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 

(四)核定申辦確認表於學校上傳 110年度申請表後，經中心審查完畢，將透過電子

郵件核發及承辦活動所需附件一併寄與申辦學校承辦人，核定補助活動經費之

學校請依申請系列別規劃活動，並請各校場次於辦理活動後一週內完成上傳彙

報成果作業資料。 

(五)各場次至遲於本年 11月 30日前辦理完成，以利本中心辦理年度結算作業。 

七、教師希望心坊使用規定 

(一)使用之個人或團體應指定申請人與本中心連繫，如需勘查場地，應於上班時間

內辦理。 

(二)申請使用個人或團體不可任意安裝或張貼展品及文宣等，並不可影響本中心其

他學員之權益。 

(三)心坊內部各項設備不可任意毀損。 

(四)使用個人、團體之相關成品、財物及設備須自負保管責任。 

八、研習經費 

(一)本活動所需鐘點費概由本中心相關預算科目項下支付，交通費及雜支等其他費

用概由申請學校自行負擔。 

(二)活動經費不辦理撥款，由本中心統一辦理匯款入帳事宜，以節省作業時間。 

(三)本活動鐘點費之支付以直接滙入受款人之帳戶為原則，各校不得先行墊付現金

再以學校基金帳戶名義請款。 

(四)本中心回復確認補助活動辦理經費後，申請學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承辦。 

九、研習時數：參與本活動之教師得由承辦學校核實核給研習時數。 

十、其    他：本實施計畫奉本中心主任核定後辦理，修正時亦同。 


